
证券代码：300013� � � �证券简称：新宁物流 公告编号：2014-066

江苏新宁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4

年

08

月

26

日，江苏新宁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召开第三届董

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

要。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上述定期报告已于

2014

年

08

月

28

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江苏新宁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053� � � �证券简称：云南盐化 公告编号：2014-031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因公司有重大事项待公告，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

益，避免公司股价的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

2014

年

8

月

28

日开

市起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

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166� � � �证券简称:莱茵生物 公告编号:2014-036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共传媒出现关于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的信息

,

可能对公

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

相关的信息公司正在进一步核查中。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

经公司申请

,

公司股票

(

证券简称

:

莱茵生物

;

证券代码

:002166)

于

2014

年

8

月

28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

待公司通过指定媒体披露澄清公告后复牌

,

敬请投资

者关注。

特此公告。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股票简称：会稽山 股票代码：601579� � � �编号：临 2014-001

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股票（股票简称：会稽山 股

票代码：

601579

） 于

2014

年

8

月

26

日、

8

月

27

日连续二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

累计达到

20%

以上，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精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功集

团）、实际控制人金良顺发函询证，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股票于

2014

年

8

月

26

日、

8

月

27

日连续二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

累计达到

20%

以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

之处；公司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宜。

2

、经向公司控股股东精功集团及实际控制人金良顺先生函证确认，精功集团及金良顺不

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

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公司控股股东精功集团及实际控制人

金良顺先生承诺未来

3

个月内不会策划上述重大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本公司目前不存

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

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

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注意、充分了解投资风险，谨慎、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股票代码:600865� � � �股票简称:百大集团 编号:临 2014-028

百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新议案提交表决；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百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７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在浙江省杭州市延安路

５４６

号杭州大酒店八楼云栖厅以现场投票与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人数

１５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１４９

，

５３８

，

９５８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３９．７５

其中：

（

１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人数

７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股）

１４９

，

００７

，

９５６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３９．６０

（

２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８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股）

５３１

，

００２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０．１４

（三）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陈顺华先生主持。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会议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会

议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１

、审议通过《关于与杭州百大置业有限公司关联委托贷款的议案》。

公司向杭州百大置业提供的部分借款到期后， 在保障

２０１３

年重大资产重组时制定的

《还款计划》按照约定履行的前提下，公司（含全资子公司、孙公司）将委托贷款给杭州百大置

业，并按下述原则执行：

（

１

）符合《还款计划》的要求，即确保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借款余额不高于

８８

，

２５７

万元，并

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前全部归还；

（

２

）委托贷款期限不超过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３

）新签委托贷款协议年利率不低于

１０％

（含）。

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有关委托贷款的具体事宜， 包括但不限于商定具体单笔

贷款期限和利率、签订相关合同等。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９

，

１１２

，

５５８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９９．７１％

； 反对

４２６

，

４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９％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

其中， 持股

５％

以下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７

，

３１１

，

１７０

股， 同意票比例为

９４．４９％

；反对

４２６

，

４００

股，反对票比例为

５．５１％

；弃权

０

股，弃权票比例为

０．００％

。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律师认为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做出的决议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百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987� � � �证券简称：广州友谊 公告编号：2014-025

广州友谊集团股份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和网络投票方式召开。

3.

本次股东大会的两项议案均为特别决议事项，须经参加本次大会现场投票、网络投票

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4.

议案

2

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对中小投资者（指单独或合计持有

公司

5%

以上股份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单独计票。

一、会议的通知及公告

广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分别于

2014

年

8

月

12

日、

2014

年

8

月

23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和《关于召开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

告》。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2014

年

8

月

27

日（星期三）

14:30

时；

网络投票时间：

（

1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2014

年

8

月

27

日上午

9:30-

11:30

，下午

13:00-15:00

（股票交易时间）；

（

2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2014

年

8

月

26

日

15:00-2014

年

8

月

27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环市东路

369

号友谊商业大厦

15

楼多功能会议厅。

3.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

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房向前。

5.

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35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187,255,176

股，占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17%

。 其中：

1.

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3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186,748,750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52.03%

。

2.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22

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506,426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14%

。

（二）参与本次会议表决的中小投资者

34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989,069

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0.28%

。

（三）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情况（均为特别决议）

1.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 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87,255,

176

股。同意

186,915,07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

；反对

340,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表决结果： 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87,255,

176

股。 同意

186,871,07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

；反对

383,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 %

；弃权

300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604,96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61.17%

；反对

383,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80%

；弃

权

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苏斌、黄日雄

3.

结论性意见：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人

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

定，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8月 28日

证券代码:002431� � � �证券简称:棕榈园林 公告编号:2014-067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

(

证监发行字

[2007]500

号

)

的规定

,

本公司将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

一、前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

一

)

前次募集资金的数额和资金到账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2010

】

650

号”文核准

,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于

2010

年

5

月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3,000

万股

,

发行价

格为

45.00

元

/

股

,

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13.50

亿元

,

扣除相关的发行费用人民币

78,655,227.00

元后

,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1,271,344,773.00

元。 已于

2010

年

6

月

3

日全部到位

,

业经深

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深鹏所验字【

2010

】

207

号”验资报告验证。

根据财政部财会

[2010]25

号文 《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企业做好

2010

年年报工作的通知》

,

公司已将年度发行权益性证券过程中发生的路演推介费用人民币

6,739,627.00

元

,

调整记入

2010

年年度期间费用

,

不作为发行费用在募集资金总额中扣除

,

并将

该费用转回募集资金专户

,

故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实际到账金额为人民币

1,284,500,000.00

元

(

已扣除保荐承销费用

65,500,000.00

元

),

其中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278,084,400.00

元

,

其余

人民币

6,415,600.00

元为部分发行费用

(

审计验资费、评估费、律师费、新股证券登记及上市初

费、信息披露

)

。

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在银行账户的余额为

0

元。

(

二

)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存储情况

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

结合公司

实际情况

,

制定了 《广东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

以下简称 “管理办

法”

),

该《管理办法》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

《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了募集

资金存放、使用、投向变更、管理与监督等内容。

2010

年

6

月

25

日

,

公司和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国金证券”

)

分别与

募集资金专户银行浦发银行广州分行、平安银行广州分行、民生银行广州分行签订了《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

;2010

年

9

月

10

日

,

公司全资子公司英德锦桦园艺发展有限公司和国金证券

与募集资金专户银行中行英德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011

年

7

月

7

日

,

公司和

国金证券分别与募集资金专户银行平安银行广州分行、浦发银行广州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 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

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其他相关规定

,

三方监

管协议得到切实履行。

二、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

一

)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对照情况

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对照情况

,

详见附表

1:

《前次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对照表》。

(

二

)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无变更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

三

)

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投资总额的差异情况

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金额

127,808.44

万元

,

与承诺投资金额

127,808.44

万元不存在差异。

(

四

)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形。

(

五

)

募集资金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0

年

10

月

25

日

,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

同意公司用募集资金置换在发行上市前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预先投入使用的自筹资金。 公司从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募集资金专户转出

614.56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购置风景园林科学研究院办公场所的房款。

(

六

)

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2011

年

11

月

9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同意公司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6,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

,

到期前将以自

有资金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已于

2012

年

5

月

3

日将全部款项归还至募集资金专

用账户。

(

七

)

未使用完毕募集资金的情况

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募集资金全部使用完毕。

(

八

)

其他说明

2011

年

6

月

21

日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

,

公司考虑到山东聊城苗木基地主要用于大规格苗木资源储备的苗木流

转场

,

主要服务于山东区域园林工程项目。 通过考察和对比

,

本区域内山东省潍坊市的各项条

件较聊城更为优越

,

故公司董事会同意将使用超募资金新建苗木基地项目中的山东聊城苗木

基地的实施地点变更为山东潍坊。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

一

)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情况

1

、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情况

,

详见附

表

2: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2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

:

(1)

英德苗木生产基地技术改造及建设项目

:

该项目实现的效益包括对外销售苗木实现的

利润及对内工程项目供苗实现的内部结算利润

,

其中内部结算利润是以业务部门双方协议价

格与同品种规格、同质量等级的苗木市场价格孰低为依据计算而成。

(2)

增资控股山东胜伟园林科技有限公司项目

:

按股权比例享有山东胜伟园林科技有限公

司每年实现的净利润中归属于母公司的份额来计算实际收益。

(3)

对香港全资子公司增资并由其收购贝尔高林国际

(

香港

)

有限公司

30%

股权项目

:

按股

权比例享有贝尔高林国际

(

香港

)

有限公司每年实现的净利润。

(

二

)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1

、募集资金投入的高要苗木生产基地技术改造及建设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高要苗木生产基地技术改造及建设项目原招股说明书计划为苗木对外销售

,

为公司创造

效益。 鉴于公司自上市后工程业务发展迅速

,2011

年工程业务收入增长约

90%,2012

年工程业

务收入增长约

31%,2013

年工程业务收入增长约

38%,

根据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

,

高要苗木基

地定位改变为以自供苗为主

,

通过自产和储备大规格棕榈科植物及其他乔灌木

,

确保公司在承

接要求数量较多但市场稀缺的特定品种苗木的大型工程项目时更具有竞争力

,

因此

,

公司无法

单独核算该项目的效益

,

该项目的效益在公司总体效益中体现。该项目的实施减少了公司业务

受苗木供应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

,

为公司众多工程项目的正常实施和利润的实现起到了重要

保障作用。

2

、超募资金投入的新建苗木基地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公司通过投入超募资金新建的七个苗木基地主要定位为流转场

,

为工程业务储备和供应

优质苗木

,

七个苗木基地主要分布于武汉、河北高碑店、江苏句容、浙江长兴、山东潍坊、海南、

成都等地

,

为公司在华东、华北、华南等地的工程业务提供强而有力的支撑。新建苗木基地项目

于

2012

年投入完成

,

苗木流转周期为

2

年

,

该项目将于

2014

年达产

,

该项目的实际效益将在工

程业务中体现

,

公司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

三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累计实现收益与承诺累计收益的差异情况

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累计实现收益与承诺累计收益的差异情况。

四、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资产认购股份的

,

相关资产的运行情况

公司前次发行不涉及以资产认购股份的情况。

五、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的信息披露对照情况

本报告对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对照情况进行了补充说明。

附表

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

附表

2: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8月 27日

附表

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

: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截止日期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

:

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１２７

，

８０８．４４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１２７

，

８０８．４４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０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２０１０

年：

３３

，

７２１．７７

２０１１

年：

５１

，

７４３．２８

２０１２

年：

３９

，

８００．８２

２０１３

年：

２

，

５４２．５７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０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或截止

日项目完

工程度）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

诺投资额

募集后承

诺投资额

实际投资金

额

募集前承

诺投资金

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

实际投资金

额与募集后

承诺投资金

额的差额

１

补充园林工程施

工业务营运资金

补充园林工程施工

业务营运资金

８

，

０００．００ ８

，

０００．００ ８

，

０００．００ ８

，

０００．００ ８

，

０００．００ ８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０１０．０７

２

高要苗木生产基

地技术改造及建

设项目

高要苗木生产基地

技术改造及建设项

目

２

，

７４２．００ ２

，

７４２．００ ２

，

３２６．８５ ２

，

７４２．００ ２

，

７４２．００ ２

，

３２６．８５ ４１５．１５

注

１ ２０１２．１０

３

英德苗木生产基

地技术改造及建

设项目

英德苗木生产基地

技术改造及建设项

目

４

，

２８０．００ ４

，

２８０．００ ３

，

５２１．０１ ４

，

２８０．００ ４

，

２８０．００ ３

，

５２１．０１ ７５８．９９

注

１ ２０１３．０９

４

风景园林科学研

究院建设项目

风景园林科学研究

院建设项目

１

，

８６０．００ １

，

８６０．００ １

，

４９１．６６ １

，

８６０．００ １

，

８６０．００ １

，

４９１．６６ ３６８．３４

注

２ ２０１２．０９

５

归还银行贷款 —

２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０００．００

—

２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

６

补充园林工程施工

业务营运资金

—

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０

，

０００．００

—

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

７

新建苗木基地 —

１９

，

９４１．１０ １６

，

６１６．９２

—

１９

，

９４１．１０ １６

，

６１６．９２ ３

，

３２４．１８

注

２ ２０１２．０６

８

增资控股山东胜伟

园林科技有限公司

—

３

，

８８０．００ ３

，

８８０．００

—

３

，

８８０．００ ３

，

８８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１

９

建设管理总部及

设计总部

—

１７

，

９９７．６１ １７

，

６３４．５１

—

１７

，

９９７．６１ １７

，

６３４．５１ ３６３．１０

注

１ ２０１２．１２

１０

对香港全资子公司

增资并由其收购贝

尔高林国际（香港）

有限公司

３０％

股权

—

２７

，

１０７．７３ ２７

，

１０８．００

—

２７

，

１０７．７３ ２７

，

１０８．００ －０．２７

注

３ ２０１２．０１

１１

节余募集资金永久

性补充流动资金

— —

５

，

２２９．４９

— —

５

，

２２９．４９ －５

，

２２９．４９

—

合计

１６

，

８８２．００ １２７

，

８０８．４４ １２７

，

８０８．４４ １６

，

８８２．００ １２７

，

８０８．４４ １２７

，

８０８．４４ ０

—

注

1:(1)

高要苗木生产基地技术改造及建设项目由于自动喷灌技术管网及动力系统的优

化

,

提升了使用效能

,

节省了部分设备的投入

,

故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该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投入

415.15

万元

;(2)

英德苗木生产基地技术改造及建设项目由于节省了灌溉系统固定设施建

设的部分投入、实施机械化灌溉节省了肥料投入、以及政府修路以致节省了原计划投入的道

路铺设费用

,

故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该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投入

758.99

万元。

(3)

管理总部及

设计总部建设项目建设完成节余

363.10

万元。 上述三个项目全部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

,

共节

余募集资金人民币

1,537.24

万元。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将节余募集

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公司将上述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注

2:(1)

公司新建七个苗木基地项目由于公司通过苗木集中采购、合理统筹分配

,

有效降低

苗木采购价格

,

节约了采购费用

;

且公司对自动喷灌技术的应用降低了人工及管理成本

,

截止

2012

年

6

月

30

日

,

该项目全部投入完成

,

节余募集资金

3,324.18

万元。

(2)

风景园林科学研究院

建设项目由于减少了部分仪器采购费用、节约了购买整套技术支持系统

(GIS)

费用以及苗木基

地降低了建设成本

,

截止

2012

年

6

月

30

日

,

该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368.34

万元。 上述二个项目

全部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

,

共节余募集资金人民币

3,692.52

万元。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公司将上述节余募集资金

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注

3: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271,077,338

元增资香港全资子公司的项目

,

实际使用金额为

271,

080,019.28

元

,

超出的

2,681.28

元为购汇及汇款相关手续费。

附表

2: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

: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截止日期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

:

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

项目累计产

能利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累计

实现效益（最近三

年）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１

英德苗木生产基地技术改造

及建设项目

不适用注

１

收入：

２２．８８

收入：

３５０．６２

收入：

１

，

３２８．４８

收入：

６

，

４６９．５１

收入：

９

，

５３０．０３

收入：

１

，

１７９．１２

净利润：

４８８．７１

收入：

２

，

０３６．６２

净利润：

６３２．１６

收入：

２６６．４９

净利润：

６９．９７

收入：

３

，

４８２．２３

净利润：

１

，

１９０．８４

是注

２

２

高要苗木生产基地技术改造

及建设项目

不适用注

１

收入：

９３．０２

收入：

１

，

５１１．８３

收入：

４

，

２５０．３１

收入：

５

，

３３５．５９

收入：

６

，

１３７．４７

— — — —

详见“三

／

（二）

／１

”

３

风景园林科学研究院建设项

目

不适用注

１

无 — — — — 不适用注

３

４

新建苗木基地 不适用 — —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该项目无承诺效益。

２０１４

年达产后，公司承诺年均实现效益

２

，

９８６

万元。

— — — — 不适用注

５

５

增资控股山东胜伟园林科技

有限公司

不适用 无

净利润：

１

，

５３２．０２

净利润：

３

，

４９１．４１

净利润：

２

，

４３０．２２

净利润：

７

，

４５３．６５

不适用

６

对香港全资子公司增资并由

其收购贝尔高林国际（香港）

有限公司

３０％

股权

不适用 — — —

贝尔高林承

诺实现净利

润：

１４

，

５２０

（港币）

贝尔高林承

诺实现净利

润：

１５

，

９７２

（港币）

—

贝尔高林净利

润：

１２

，

６２６．８９

（港币），公司净

利润：人民币

３

，

０７０．５４

贝尔高林净利润：

１６

，

０００．０４

（港币），

公司净利润：人民

币

３

，

８１６．３４

贝尔高林净利润：

２８

，

６２６．９３

（港币），

公司净利润：人民

币

６

，

８８６．８８

是注

４

７

建设管理总部及设计总部 不适用 无 — — — — 不适用

８

补充园林工程施工业务营运

资金

不适用 无 — — — — 不适用

９

归还银行贷款 不适用 无 — — — — 不适用

１０

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

动资金

不适用 无 — — — — 不适用

合计 — — — — — —

净利润：

２

，

０２０．７３

净利润：

７

，

１９４．１１

净利润：

６

，

３１６．５３

净利润：

１５

，

５３１．３７

—

注

1: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建设的英德苗木生产基地、高要苗木生产基地

和风景园林科学研究院项目

,

均无法统计生产能力指标

,

故截止日投资项目累计产能利用率不

适用。

注

2:

英德苗木生产基地技术改造及建设项目在招股说明书中预计

2009

年初开始投入并

产生效益

,2012

年可达产

;

但公司实际上市日期为

2010

年

6

月

,

该项目由公司下属英德市锦桦

园艺发展有限公司实施

,

募集资金于

2010

年

9

月转入项目专户

,2010

年底开始逐步投入

,

项目

2011

年开始产生效益

,

因此

,

该项目实际开始产生效益的年份为

2011

年。 公司在比较效益时

,

使用预计的

2009

年、

2010

年和

2011

年效益与公司实际实现的

2011

年、

2012

年和

2013

年效

益相对比

,

这与募集资金项目的投资进度是一致的

,

故该项目达到预期效益。

注

3:

风景园林科学研究院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投入

,

有效补充了公司的研发费用

,

保障了

研发团队建设、研发条件改善、研发课题开展等工作

,

风景园林科学研究院的科技研发

,

对公司

主营业务的拓展提供了技术支撑

,

进一步提升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

同时使公司符合高新技术

企业资格的认证

,

享有

15%

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

,2011-2013

年为公司节省税收

10557.15

万

元。

注

4:

根据公司与

Barca Enterprises Limited(

以下简称“出让方”

)

及许大绚

(

以下简称“承诺

方”

)2011

年

9

月签署的 《股权收购协议》 中约定

:

“出让方及承诺方承诺及保证

,2011

年度至

2013

年度全年的净利润需每年累计地维持较前一年增长

10% (

“增长目标”

)

。 如实际净利润

并未能达至增长目标

,

出让方需在每年之目标公司之经审计后财务报表的终稿发出后的

1

个

月内向受让方支付差额的

30%

。 ”

2012

年由于出让方业绩未能达到增长目标

,

公司按约定向出

让方收取业绩补偿款

5,679,341.07

元港币

(

折合

4,605,094.22

元人民币

),

故该项目

2012

年实现

的净利润除

2012

年对目标公司实现的投资收益

3,070.54

万元外

,

应加上出让方于

2013

年

3

月补偿给公司的

460.51

万元

,

合计

3,531.05

万元

,

因此该项目达到预计效益。

注

5:

根据公司《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新建苗木基地的公告》及《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地点的公告》

,

公司新建苗木基地项目已于

2012

年投入完成

,

由于苗木流转周期为

2

年

,

该

项目将于

2014

年达产

,

故

2011-2013

年该项目无承诺效益

,2014

年达产后

,

公司承诺年均实现

效益

2,986

万元。

证券代码:002431� � � �证券简称:棕榈园林 公告编号:2014-066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14

年

8

月

21

日以书面、通讯等形

式发出通知

,

会议于

2014

年

8

月

27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会监事

3

名

,

实际参会监事

3

名

,

会议由监事会召集人林满扬先生主持

,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棕榈园林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经全体监事表决

,

通过如下决议

:

审议通过《关于对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进行补充说明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

具的“信会师报字

[2014]

第

410343

号”《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

告》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 8月 27日

证券代码:002431� � � �证券简称:棕榈园林 公告编号:2014-068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

一

)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了进一步开拓公司在华南区域的业务

,

配合公司在当地开展市政业务的需要

,

公司拟设

立全资子公司

,

暂定名

:

棕榈园林

(

珠海

)

有限公司

(

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

)

。

(

二

)

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4

年

8

月

27

日

,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

议案》。 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

,

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事项无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

三

)

本项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

,

也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

一

)

公司名称

:

棕榈园林

(

珠海

)

有限公司

(

二

)

法定代表人

:

唐文清

(

三

)

注册地址

:

广东省珠海市横琴区

(

四

)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20

万元

(

五

)

持股比例

:100%

(

六

)

出资方式

:

公司自有资金

,

货币资金形式出资

(

七

)

经营范围

:

生态修复

;

园林绿化工程服务、市政工程

;

园林规划设计

;

种植、销售花卉、苗

木

;

销售园林工程材料及工艺用品。

上述信息

,

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定为准。

三、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为公司全资设立子公司

,

故无需签订对外投资合同。

四、设立子公司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考虑到珠海作为我国经济特区

,

经济体量大

,

且目前处于快速发展时期

,

对城市园林绿

化投入进一步加大

;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新区横琴新区

,

开发程度尚处于初步阶段

,

发展潜力巨

大

;

另外还有高栏港经济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万山海洋开发试验区、保税区等经济功

能区的建设

,

预计未来对市政园林项目有大量需求

,

公司认为在珠海区域有较大的投资前景与

发展空间。

综上所述

,

在珠海设立全资子公司能进一步提升公司在华南区域的园林业务拓展能力

,

故

设立该全资子公司是必要与可行的。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8月 27日

证券代码:002431� � � �证券简称:棕榈园林 公告编号:2014-065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

2014

年

8

月

16

日以书面、电话、邮件相结合的形式发出。 会议于

2014

年

8

月

27

日上午

9:30

在公司会议

室召开

,

应参会董事

9

人

,

实际参会董事

9

人。 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会议由吴桂昌董事长主持

,

经与会董事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

一、审议通过《关于对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进行补充说明的议案》

表决情况

:

赞成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

(

证监发行字

[2007]

500

号

)

的规定

,

对《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中的承诺效益及计算口径、计算方法等

内容进行了补充说明。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

具的“信会师报字

[2014]

第

410343

号”《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

告》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表决情况

:

赞成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为了进一步开拓公司在华南区域的业务

,

配合公司在当地开展市政业务的需要

,

同意公司

在珠海设立全资子公司。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特此公告。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8月 27日

证券代码：300344� � � �证券简称：太空板业 公告编号：2014-056

北京太空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北京太空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和摘要）》已于

2014

年

8

月

28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

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北京太空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8月 27日

证券代码:000882� � � �证券简称:华联股份 公告编号:2014-057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4年半年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７

日在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了公司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经公司自查发现，半年度报

告“第六节 股份变动及股东情况” 之“二、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中关于“前

１０

名无限

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部分的披露内容有误（误将

２０１３

年末相关数据导入），特予以更正：

原内容为：

单位：股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３１７

，

０３３

，

２５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１７

，

０３３

，

２５４

北京中商华通科贸有限公司

１１９

，

１２２

，

８９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１９

，

１２２

，

８９７

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自有资金

７３

，

４４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３

，

４４０

，

０００

北京恒达天润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５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长信基金公司

－

工行

－

五矿信托

．

长信南方集合资金信托合同

５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正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保险产品

４０

，

４４９

，

３９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０

，

４４９

，

３９４

北京世纪国光科贸有限公司

３１

，

４５９

，

１２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１

，

４５９

，

１２６

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１２

，

０８８

，

０６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２

，

０８８

，

０６１

劳瑞清

５

，

６８９

，

６０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６８９

，

６０３

兴业全球基金公司

－

兴业

－

白新亮

５

，

１７５

，

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１７５

，

５００

现更正为：

单位：股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３１７

，

０３３

，

２５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１７

，

０３３

，

２５４

北京中商华通科贸有限公司

１１９

，

１２２

，

８９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１９

，

１２２

，

８９７

北京恒达天润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５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中安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天津）有限公司

４７

，

０３９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７

，

０３９

，

０００

正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保险产

品

４０

，

４４９

，

３９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０

，

４４９

，

３９４

北京世纪国光科贸有限公司

３１

，

４５９

，

１２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１

，

４５９

，

１２６

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自有资金

１９

，

５５１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９

，

５５１

，

０００

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１２

，

０８８

，

０６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２

，

０８８

，

０６１

纪世萍

５

，

１２５

，

９６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１２５

，

９６７

潘建禄

３

，

２２９

，

０３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２２９

，

０３８

修订后的公司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8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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